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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 
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與兒少性剝削防治委員會 

第 11屆第 2次委員會 
會議紀錄 

 
壹、時間：112年 8月 23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時 

貳、地點：本府第五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黃委員佳婷代            紀錄：彭湘菱 

肆、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伍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陸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：(略)。 

主席裁示:同意解除列管 

二、 各局處工作報告:如附件。 

束義正委員建議： 

三級預防中，初級預防尤為重要，各單位辦理之宣導場次與參與

人次雖多，但無法看見質性的宣導成效，建議日後於宣導中，可

邀請授課講師設計選擇題，並製作成 QR code供民眾作答，同時

評估編列經費辦理抽獎活動，以提高該問卷的回收率，亦能了解

此次活動對於民眾在宣導內容資訊的吸收程度。 

吳啓安委員提問及建議： 

(一)衛生局性侵害加害人處分類別未含少年之人數統計，欲了解

新竹市是否有針對未成年性侵害加害人辦理團體呢?如有，

是與成年性侵害加害人成員們分開還是一起辦理呢? 

(二)警政與衛政之性侵害加害人再犯程級人數未一致，警政人數

較多，係可能在列管期程中警政列管時間較長所致，建議人

數可彼此互相核對，避免脫離管制。 

(三)社會處、教育處與警察局報告皆能檢視在今年第二季兒少保

護案件的大幅增加，案源為家庭外案件類型之同加害人針對

數位兒少案件，針對家庭外場域，如社區及補習班等，於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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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保護或兒少權利公約知能相關教育宣導，新竹市規劃為

何? 

吳淑美委員提問與建議： 

(一)工作報告第 3頁，性侵害案件處理情形該欄中，通報案量第

二季為第一季的兩倍，請問其原因為何? 

(二)同於第 3頁兒少保護案件處理情形中，通報案件數明顯提

升，知悉社會處之兒少保護案件屬棘手，涉及人身安全，於

校園性平案件內會以教育輔導優先，想了解社會處及教育處

案件的分工。 

(三)現階段未成年施暴者為普遍現況，於資料中所見，係因網路

成癮及親職教養所致，期待能了解有多少案件中未成年施暴

者，同時為兒保個案，意指既是加害人也同為被害人。 

(四)工作報告第 20頁，TIPVDA2.0自今年開始上路，出現一現

況，數個委員至各縣市參與高危會議後，自 6月開始高危案

量攀升，超過 25案便較難負荷，而新竹市資料第二季已達

107案，平均一個月約達 36案，現階段已有數個縣市會依照

當月案況與案量評估加開場次，建議新竹市亦可參考此作

法。另外，進案即解列比例相較其他縣市為 72.8%，新竹市

為 31%，已經很棒，然如何改善此困境，期待能夠讓網絡人

員再重新受訓加強其專業知能。 

(五)工作報告內服務輸送人次呈現很清楚，也有策進作為，建議

未來針對數據差異性大資料，對於案件背景加以分析為依

據，以在後續能有策進作為。 

社會處回應： 

(一)對於宣導的課後評量概念，非常感謝束委員具體的建議，後

續會再去思考辦理方式。 

(二)針對兒保的案件增加，除校園外，案件可能來自於補教業、

安親班與體能教室等場域，規劃透過處內同仁或防暴宣講師

協助宣導兒少保護相關知能。 

(三)本次資料所呈現性侵害案件第二季明顯提升的狀況，係因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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轄案件和重複通報案件增加所致。 

(四)學生間的校園性騷擾案件，主要由校園先行輔導的機制，除

非特殊狀況或被害人有明顯的身心反應，才會評估轉介社政

介入之必要性。 

(五)未成年施暴者，於現行實務所見，時常為互為相對人與被害

人的案件，本處接案後會先透過篩派組了解案情，以評估案

件屬性，目前針對家功能良好，然親職技巧尚需新思維介入，

可運用相對人服務方案的親職諮商資源，於今年編列 113年

度經費時，已透過經費調整，期待此資源能夠更充足的提供。 

(六)高危案件多，會評估以會前會進行討論，減少在高危會議內

費時的討論，考量高危會議耗時，暫無規劃增加會議辦理的

場次。 

衛生局回應： 

(一)目前衛生局已有針對課程中進行滿意度調查，未來會依照委

員建議，設計前後測後側調查，以了解參與者之課程吸收程

度，及未來活動辦理之調整方向。 

(二)雖工作報告未呈現未成年性侵害加害人相關資訊，但衛生局

仍持續辦理加害人團體，並依照成年與否分開執行團體課

程，若加害人為智能障礙或具精神議題，則會以個別輔導方

式進行。 

(三)現行性侵害加害人列管個案業務，本局編列個案清冊，並註

記與警政所列管的時間，對於未依規完成處遇者，本局會函

文社政與警政協助處理後續事宜。 

警察局回應： 

依據委員建議，將轉知各業務單位知悉，進行相關經費編列，如:

購置禮券或以現有的宣導品作為填問卷的禮物，藉此提升問卷回

收率。 

 

 

 



4 

 

柒、警察局專題報告： 

吳啓安委員： 

新竹市警察局在工作上獲高度肯定，其資料能讓外縣市所引用，

實屬不容易，專題報告能見案件數據分析，建議日後資料分析亦

可針對被害人與行為人人數及新竹市案件數與外轄所轉介案件

數等予以統計，又因未滿 18歲，案件發生可能發生在校園，可

再與教育處核對，未來於案量較能掌握，使服務更加精準。 
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玖、主席綜合裁示： 

非常感謝各委員與各局處出席本次的會議，今日警察局的專題報

告所見網路無遠弗屆，導致現行犯罪型態越來越新穎，需各單位齊力

合作。 

拾、散會：下午 3時。 

 

 

 


